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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6�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3-126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联新材 股票代码 3005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文勇 许燕升

电话 0754-89831918 0754-89831918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广东省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电子信箱 duanwy@malion.cn xuys@malion.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 967,847,710.79 1,251,305,222.69 1,251,305,222.69 -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90,062,064.10 192,712,652.23 192,712,652.23 -5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86,317,261.43 188,695,494.06 188,695,494.06 -5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82,337,697.11 296,811,785.42 296,811,785.42 -3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88 0.3674 0.2826 -54.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83 0.3623 0.2787 -5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14.01% 14.01% -8.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248,498,183.79 3,008,075,343.38 3,010,622,144.46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901,150,630.37 1,607,408,306.43 1,607,408,306.43 18.2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解释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

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解释，并根据准则解释要求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对因适用该解释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至 2023� 年年初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数为基数，向登记在册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按最

新股本列报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并同时调整对比期间列报数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5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伟汕 境内自然人 32.60% 231,439,000 173,579,250 质押 56,355,000
张盛业 境内自然人 8.91% 63,219,117 0
张朝益 境内自然人 5.78% 41,027,120 0 质押 14,794,000
张朝凯 境内自然人 3.24% 22,999,788 0 质押 3,419,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 智能生活 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83% 12,987,48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 新兴活力 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0% 7,067,120 0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商新能 源汽车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6,565,214 0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建信中小 盘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5,398,786 0

谭树容 境内自然人 0.57% 4,034,559 0
# 刘保瑶 境内自然人 0.56% 4,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伟汕与张盛业为甥舅关系 ，张盛业为黄伟汕的舅舅。 张盛业为张朝益和张朝凯之父 。 股东黄伟汕、张盛业、张朝益和张朝凯之间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 公司股东刘保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和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狠抓生产建设项目，稳健经营，攻坚克难，坚持“积极发展高分子和新能源材料”的战略不动摇，保障了生产及建设项目

的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认真落实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发挥公司产品技术和市场优势，加强市场拓展，不断提升行业地位和综合竞争实力，公司色母粒和精细化工两大业
务板块均取得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784.7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6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6.2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3.27%� 。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所致。

（1）色母粒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色母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0,615.17 万元，同比下降 12.30%，毛利率同比上升 3.36%。 与上年同期相比，色母粒销量基本持平，单位售价虽有下降，但单位成本下降幅度更明显。
（2）子公司营创三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创三征实现营业收入 61,231.49 万元，同比下降 29.96%，其中三聚氯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385.73 万元，同比下降 38.09%。 报告期内，因下游需求减弱，精细化工产品单位售价

有所下降，毛利率同比下降 12.62%。
（3）子公司安徽美芯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安徽美芯实现营业收入 2,176.66 万元 ，该公司四条锂电池湿法隔膜生产线在 2022 年内先后建成投产，合计产能 3 亿㎡。 由于动力电池隔膜认证周期较长、电池企业认证及验厂环

节多和下游需求增长放缓等问题，现有产能有待逐步发挥释放，因此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少。
（4）孙公司辉虹科技经营情况
?2023 年 1～6 月，辉虹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556.96 万元，前述收入主要来源于颜染料产品销售。 截至目前，辉虹科技“年产 5,500 吨普鲁士蓝正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 1,000 吨 / 年的产

能工程改造，并已开始试生产，剩余工程预计将于 2023 年底前完成改造。 该项目产能将逐步发挥释放，成为公司新的营业收入增长点。
?
（二）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1 年 7 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顺利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共募集资金 46,553.9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功能母粒及生物基可降解母粒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其

中，功能母粒及生物基可降解母粒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 4 条功能母粒生产线以及 1 条生物基可降解母粒生产线。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将新增 3.63 万吨功能母粒及生物基可降
解母粒产能。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

截至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2、投资建设锂电池湿法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关联方黄坤煜等合作方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拟与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约 20 亿元建设锂电池湿法隔膜产

业化建设项目，该项目计划总产能为 9 亿㎡。
2022 年，该项目四条锂电池湿法隔膜生产线先后建成投产，合计产能 3 亿㎡。 2022 年 7 月，安徽美芯已签订第五、六条生产线的采购合同。 2023 年，该项目计划陆续新增 4 亿㎡产能，预计期末

总产能为 7 亿㎡。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变更动力锂电池湿法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和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

司购买设备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3、投资建设美联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与宣汉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招商引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美联新材料（四川）有限公司增资 4.5 亿元，并以该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 100 亿

元建设年产 230 万吨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宣汉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的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和 2023 年 7 月 21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宣汉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四川美联增资 4.5 亿元，以该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 100 亿元建设年产 230 万吨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并通过公司与宣汉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招商
引资协议》；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实际需求，同意公司将项目名称修改为“美联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并调整一期项目建设内容。 本次调整后，一期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仍为 30
亿元，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年产 30 万吨全流程色母粒、60 万吨硫酸亚铁、10 万吨水处理剂、80 万吨硫酸（含 5 万吨试剂硫酸）装置，预计建设期限为 30 个月并于 2025 年 6 月底前试生产。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宣汉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的进展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筹划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并投资于美联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和补充流动资金。 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2023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备当中。
4、投资建设年产 18 万吨电池级普鲁士蓝（白）产业化项目
202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与七彩化学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设立辽宁美彩新材料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 25 亿元建设年产 18 万吨电池

级普鲁士蓝（白）产业化项目。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及美彩新材与立方新能源就各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共享，共同推进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事项达成了战略合作共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及七彩化学与星空钠电签署了《投资协议》，约定公司与七彩化学以投资款总额 12,500 万元对星空钠电进行增资，此外，星空钠电拟在《投资协议》生效并取得投资款

12,500 万元后，以投资总额 12,500 万元向七彩化学收购其名下持有的美彩新材 10%股权，并无偿转让其拥有的关于钠离子普鲁士蓝正极、硬碳负极材料相关技术及专利权给美彩新材。
截至目前，该项目第一期工程已部分建成投产，其余产能正在筹备建设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 2023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于 2023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参

股星空钠电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对子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5、美联转债赎回及摘牌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美联转债的议案》，同意公司行使“美联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提前赎回全部“美

联转债”，赎回价格为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加当期应计利息。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美联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美联转债”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3 年 4 月 21
日起，公司发行的“美联转债”（债券代码：123057�）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美联转债暨赎回实施的提示性公告》和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披露《关于美联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及《关于美联转债摘牌的公告》。

证券代码：301273� � � � � � � � � 证券简称：瑞晨环保 公告编号：2023-030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晨环保 股票代码 3012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原 闻娅

电话 021-55789678 021-5578967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 区政立路 497 号国正中 心 1
号楼 3 楼

上海市杨浦 区政立路 497 号国正中 心 1
号楼 3 楼

电子信箱 chengyuan@richenenergy.com wenya@richenenerg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 130,055,689.86 179,024,801.45 -2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2,728,947.07 30,716,113.72 -5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 4,729,924.86 26,713,823.62 -8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0,950,491.66 16,655,445.88 -22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57 -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57 -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8.82% -7.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70,288,803.85 1,272,045,564.12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991,628,530.58 989,076,481.53 0.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5,5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 决 权
股份的 股东总 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万东 境内自然人 31.00% 22,207,500 22,207,500

上海馨 璞 投 资 管 理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4.76% 10,575,000 10,575,000

宁波巨 晨 樊 融 投 资 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7.38% 5,287,500 5,287,500

宁波虎 鼎 致 新 股 权 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6.56% 4,700,000 4,700,000

宁波万 东 商 荣 投 资 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90% 4,230,000 4,230,000

张俊 境内自然人 3.35% 2,400,000 2,400,000 质押 1,200,000

宁波申 毅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宁波申毅创合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1.79% 1,279,318 1,279,318

海宁东 证 汉 德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71% 1,226,013 1,226,013

宁波梅 山 保 税 港 区 东
证夏德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71% 1,226,013 1,226,013

易 方 达 基 金 －农 业 银
行－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相对收益型产品 （保
额分红）委托投资

其他 1.01% 723,0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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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立微 股票代码 3010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春龙 李莉莉

电话 0571-8102 1264 0571-8102 1264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 188
号 A1 号楼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 188
号 A1 号楼

电子信箱 ir@semitronix.com ir@semitronix.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 年 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 127,375,347.97 77,708,339.00 77,708,339.00 6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2,843,129.29 575,283.49 570,564.06 3,90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 16,237,911.30 -7,143,740.98 -7,148,460.41 32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87,643,045.03 71,529,417.38 71,529,417.38 -36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2 0.0038 0.0038 2,90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2 0.0038 0.0038 2,90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0.16% 0.16% 0.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 上 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398,876,688.47 3,512,174,872.53 3,512,174,872.53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3,136,650,958.91 3,185,698,521.01 3,185,708,988.64 -1.5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

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
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 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
该规定进行调整。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 规定的单项

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
规定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
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影响公司上年末资产负债表项目：递延所得税负债影响 -10,467.63 元，
盈余公积影响 1,046.76 元，未分配利润影响 9,420.87 元；影响 2022 年 1-6� 月利润表项目：所
得税费用影响金额 4,719.43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广立微股权投资 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6.62% 33,242,812 33,242,812

杭州广立共创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1.87% 23,744,867 23,744,867

史峥 境内自然人 8.19% 16,383,957 16,383,957

北京武岳峰中清正合 科技创
业投 资管理有 限 公 司－北 京
武岳峰亦合高科技产 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7.20% 14,404,054 14,404,054

郑勇军 境内自然人 6.02% 12,042,432 12,042,432

杭州广立共进企业管 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其他 3.45% 6,891,892 6,891,892

杭州崇福众科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41% 6,828,487 6,828,487

杨慎知 境内自然人 2.97% 5,936,215 5,936,215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 理 （上
海 ）有限 公司－聚源 信 诚 （嘉
兴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
合伙）

其他 2.43% 4,864,865 4,864,865

上海建合工业软件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9% 4,786,096 4,786,0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杭州广立微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杭州广立共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杭州广立共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系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郑勇军先生控制的主体。
2.北京武岳峰亦合高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建合工业软件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公司非前十大股东常州武岳峰桥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系同受潘建岳先生和武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收入季节性波动明显
受下游客户采购特点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季节性特征。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公司下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71.65%、77.13%和 78.15%，其中第四季度占
比分别为 55.22%、42.56%和 50.40%。 公司客户主要包括国际、国内一流集成电路设计厂商、制
造厂商及 IDM 厂商。 由于其采购审批及资本性支出计划的决策和管理流程存在较强的计划性
和规范性，相关客户通常在每年上半年规划采购预算、确定采购明细、启动采购流程、确定供应
商，并在下半年进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验收和结算等工作，使得公司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收
入占比较高。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投资者以半年度或季度报告的数据预测全年
盈利情况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37.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91%，保持高速增长。
（二）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公司按股权激励对象的服务期限分摊确认股份支付费用和资本公积，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公司的利润水平。 本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为 809.88 万元，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
响后的净利润为 3,094.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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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德豪 股票代码 0020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季庆滨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663 号泰盈汇盈中心 14 层

电话 0756-3390188
电子信箱 dehaorunda@electec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 381,352,698.05 711,185,111.99 -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33,358,772.09 -157,364,202.92 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134,472,395.19 -166,404,234.59 1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7,750,850.02 84,048,873.50 -18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1 -0.0898 1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1 -0.0898 1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3% -11.86% -1.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22,285,391.14 2,678,950,357.01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009,248,588.76 1,097,984,042.90 -8.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2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乘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2% 384,129,200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 82,872,928 冻结 27,624,309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74,434,947 质押 74,434,94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
盆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20% 73,664,825

深圳市宝德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46,101,364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96% 34,406,400
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26,120,858
怡迅（珠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363,832
厦门信卓力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4,172,300
吴文利 境内自然人 0.68% 11,941,0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王晟先生持有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0%的股份 。 因此，王晟与蚌埠鑫睿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 135 号】。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

议〉之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 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上市公司支付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本金 1 亿元及投资固定收益 14,301.2279 万元，截至目前，该案件已开庭，蚌
埠市仲裁委未判决。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 431 号】。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补
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上市公司支付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5 亿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6,572,328.74� 元，截至目前， 该案件未开庭。 ?

（二）关于公司原实控人王冬雷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收到蚌埠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实名举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冬雷涉嫌通过蚌埠德 豪挪用、 侵占蚌埠市政府拨付给上市公司的专项财政补贴资金 2.4 亿

元，其已就相关事项向公安机关报案。 日前，实名举报人已收到蚌埠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送达的《立案告知书》（蚌公〈经〉受案字【2022】484 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之规定，决定给予立案调查。 后续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并根据事态进展情况做好应对，确保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行。

（三）关于拟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与蚌埠高新和蚌埠投资签署框架协议，公司拟收购蚌埠高新和蚌埠投资持有的三颐半导体各 1 亿股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编号：2023-08，该协议尚需蚌埠高新和蚌埠投资国资主管部门批准。
（四）关于雷士国际股权投资的说明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的雷士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 740,346,000 股，占雷士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已发行普通股的 17.51%。 公

司于 2021 年丧失了对雷士国际施加重大影响的能力，公司持有雷士国际的股权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
2023 年 8 月 21 日雷士国际股东特别大会决议，若表决通过对认购人王顿先生增发 845,456,130 股份，则该认购完成后，占已发行普通股的 16.67%，公司持有雷士国际的股份占比将由 17.51%

被稀释至 14.59%。
截止至本报告报出日，由于雷士国际尚未披露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仍按雷士国际 2022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金额与持股比例确认雷士国际股权在“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价值为 572,067,018.47 元。 公司将在下一报告期根据雷士国际最新披露的相关财务指标调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及“其他综合收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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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3 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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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3 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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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披露《北京

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因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复核工作尚需完善，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
告的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公司对本次调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